
 



 



 

 

新北市三芝區芝蘭公園海上平台協調會 

會議記錄 

 

一、會議時間：107 年 3 月 2日(星期五)  15:00  

二、會議地點：立法院中興大樓 1 樓 101 會議室 

三、主 持 人：立法委員鄭天財 Sra Kacaw 

四、出席單位：詳如簽到記錄。 

 



 

 

五、會議結論 

(一) 海岸管理法第 31 條第 1 項：「為保障公共通行及公共水域之使用，近岸海

域及公有自然沙灘不得為獨占性使用，並禁止設置人為設施。但符合整體

海岸管理計畫，並依其他法律規定允許使用、設置者；或為國土保安、國

家安全、公共運輸、環境保護、學術研究及公共福祉之必要，專案向主管

機關申請許可者，不在此限。」本條所謂「禁止設置人為設施」係基於「保

障公共通行及公共水域之使用」，且對於「近岸海域或公有沙灘有獨佔性使

用」之情形下始有限制人為設施之情形，反面言之，若無妨礙公共通行或

公共水域之使用時，亦無對於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有獨佔性使用時，

自無本條禁止設置人為設施之規範；進一步言，無本條本文之適用，則不

必討論是否有但書之情形，乃法律適用之當然。 

(二) 新北市三芝區芝蘭公園海上平台係民國 80年期間興建，並於 104年 9月拆

除，拆除部分為海上基座上方架高人行步道之部分，並未將基座拆除，因

此目前海上之基座仍坐落於原本位置，因此就芝蘭公園海上平台之基座目

前既無觀光或任何經濟作用外，更因為其本身並無維護導致破壞整體海岸

景觀，有改善之必要，併予敘明。 

(三) 次查，芝蘭公園海上平台之基地位置，並無航線船隻通行，且其既已存在，

對陸地通行本已有所限制，故未有妨害水路公共通行之情形；另對於公共

水域之使用，並無因海上平台之設置而有所限制之情形，亦無妨礙公共水

域之使用。且海上平台之設置乃為使民眾能夠親海，更無獨占性使用問題，



 

 

此外，因海上平台之基座為既存之設施，對其修建人行之步道，尚難認有

違海岸管理法第 31條規定。 

(四) 此外，芝蘭公園海上平台之基座旁鄰近海域目前已有藻礁生長，若強行拆

除其基座對於周邊海域之生態亦有嚴重影響，然若不將其修建，則又有影

響景觀之情形，因而，為平衡自然生態之保護與景觀之美化，於現有海上

平台之基座上修建平台為最適之方案。 

(五) 有關海上平台修建之樣式，是否以原有形式架高建立，或以其他形式辦理，

則係由新北市三芝區公所、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

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考量海上平台之美觀、耐用程度及整體海岸環境

之規劃，共同研議之。故，對於芝蘭公園海上平台應於原址修復，且由新北

市三芝區公所擬訂修建計畫，新北市政府之相關機關應給予必要之協助，並

應盡速核定執行。 



 

 

 
  



 

 

 


